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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工业大学

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资格审核与办证工作规定

自考生毕业资格的审核是一项极其严肃的工作，各助学机构应

认真组织。要选派原则性强、工作认真负责、作风正派、专职从事

自考工作的人员参加审查工作。参加毕业资格审查的单位和个人，

应本着对国家负责、对考生负责、对自考的质量和声誉负责的原则，

严格按省自考办的有关规定开展工作。

一、毕业资格审核的内容和要求

（一）已经通过所有理论、实践考试并且毕业论文审核通过的

考生方可申请办理毕业。申请办理自考本科毕业手续的考生应提前

登录学信网（http://www.chsi.com.cn/）查询自己的专科毕业信息,并

打印上交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和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

报告(验证时间至少 60天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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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报毕业的考生必须本人核对确认考生基本信息。填写

《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登记表（一）》,提供身份证复印

件、1 寸蓝底彩照 2 张、专科毕业证复印件、以及本人前置学历的

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或《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

告》、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》（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

表》中能体现出身份证号码的就不需要此验证报告）；考生如有免

考课程还需提供免考相关材料及复印件（并填写《课程免考审核

表》）。比如;免考计算机，则需要提供本人计算机等级证书原件和复

印件，同时填写免考审批单。

（三）对于考生在籍期间出现姓名或身份证号更改的情况，必

须提供相关户籍证明，需更正基本信息后再申请毕业（当次不受理

毕业）。凡参加了专业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考试且考试成绩合格者，

不得申请变更基本信息。已经获得毕业证书者，一律不再变更其姓

名、身份证号码、图像等身份信息。

（四）已经审发的毕业证书，如发现因审核工作差错造成的错

误，于一个月内交学校汇总，统一到省教育考试院办理更正手续，

逾期不予办理。

（五）因考生个人遗漏申请、材料不齐全、前置学历审核不予

通过等原因，而不能通过毕业审核的，延续到下一次再按要求办理

申请与审核手续。

二、毕业证办理程序

（一）毕业证每年办理两次：上半年为 6月，下半年为 12月。

具备毕业资格的考生，应在每年的 6 月初或 12 月初到考生所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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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学机构办理有关毕业手续。未按规定时间提交申报毕业材料的，

一律不予接纳办理。

（二）《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登记表（一）》上必须

有考生助学机构单位的鉴定意见及公章。

（三）学校严格根据《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籍管理工作

细则》的规定进行复审，特别是对《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

生登记表（一）》、前置学历等相关信息进行逐一核实，对信息有出

入的档案材料不予审核通过。

（四）学校对审核通过的档案材料，在《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

考试毕业生登记表（一）》主考学校意见栏内加盖“同意本科毕业”

意见章和时间章。

（五）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审核过的档案材料送交省自考办。

（六）省自考办将办理完毕的《毕业生登记表》及《毕业证书》

交由学校，学校交给各助学机构，由助学机构向学生发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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